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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93          证券简称：润欣科技         公告编号：2022-007 

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欣科技”、“你公司”或“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上海润

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21〕第 114 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收到前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关注，并组织相关人员就问

询函中提到的问题逐项进行了仔细研究和认真核查，现就问询函提出的相关问题

答复如下： 

问题：2020 年 11 月 11 日，你公司披露《2020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预案》，2022 年 1 月 26 日，你公司披露《2020 年度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我部关注到以下事项，请你公司

及保荐人（如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 2020 年年报，你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包括互联网数据服务。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1）互联网数据服务业务的收入规模和客户类型，是

否直接面向个人用户；如是，请说明用户规模、业务模式等具体情况；（2）是

否为客户提供个人数据存储及运营的相关服务，是否存在收集、存储个人数据，

对相关数据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如是，请说明是否取得相应资质及提

供服务的具体情况及其用途，相关数据的所有权归属，是否存在本地化情况；

（3）是否提供、参与或与客户共同运营网站、APP 等互联网平台业务，是否属

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反垄

断指南》）中规定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公司行业竞争状况是否公平有序、

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垄断协议、限制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竞争情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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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并对照国家反垄断相关规定，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

中情形以及履行申报义务；（4）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上述情况。 

回复说明： 

（1）互联网数据服务业务的收入规模和客户类型，是否直接面向个人用户；

如是，请说明用户规模、业务模式等具体情况 

公司 2020 年年报里披露“本集团主要经营活动为：电子产品、通信设备、软

件及器件（音像制品除外）的研发、生产、销售、进出口及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咨

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第一类和第二类医疗器械的销售，互联网

数据服务”。上述披露的主要经营活动系原文引用自公司营业执照中的经营范围。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 IC 产品和 IC 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通过向客户提供包含

IC 定制设计、IC 应用方案设计、IC 分销在内的技术服务，形成 IC 产品的销售。

在公司实际经营活动中未涉及互联网数据服务业务，也不存在为客户提供互联网

数据服务的情形。 

（2）是否为客户提供个人数据存储及运营的相关服务，是否存在收集、存

储个人数据，对相关数据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如是，请说明是否取得

相应资质及提供服务的具体情况及其用途，相关数据的所有权归属，是否存在

本地化情况 

公司主要通过向客户提供包含 IC 定制设计、IC 应用方案设计、IC 分销在内

的技术服务，形成 IC 产品的销售，不涉及向客户提供个人数据存储及运营的相

关服务，也不存在收集、存储个人数据，或对相关数据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

况。 

（3）是否提供、参与或与客户共同运营网站、APP 等互联网平台业务，是

否属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反

垄断指南》）中规定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公司行业竞争状况是否公平有

序、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垄断协议、限制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竞

争情形，并对照国家反垄断相关规定，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

者集中情形以及履行申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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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通过向客户提供包含 IC 定制设计、IC 应用方案设计、IC 分销在内

的技术服务，形成 IC 产品的销售，不提供、参与或与客户共同运营网站、APP

等互联网平台业务，也不属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

指南》中规定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 

公司所处行业竞争状况公平有序、合法合规，不存在签署垄断协议、限制竞

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竞争情形。 

公司设立以来，不存在与其他企业进行合并、取得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

者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情形，因此不存在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

情形，不需要履行申报义务。 

（4）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上述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如下： 

单位：万人民币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无线信标、微能量收集芯片及 IC 系统方案 14,600.16 7,900.00 

2 高清 LED 驱动、控制芯片与 IC 系统方案 14,070.53 6,100.00 

合计 28,670.69 14,000.00 

上述募投项目在公司现有业务的基础上向 IC 产业链上游延伸。其中募投项

目一“无线信标、微能量收集芯片及 IC 系统方案”系向上游 IC 设计领域延伸，募

投项目二“高清 LED 驱动、控制芯片与 IC 系统方案”系向上游晶圆测试领域拓

展。 

上述募投项目不涉及上述（1）、（2）、（3）中的相关情形。 

保荐人核查意见： 

根据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的核查意见》，保荐人核查意见

如下： 

针对润欣科技的问询函所列事项，保荐人执行了以下核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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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润欣科技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报告期内润欣科技主营业务

的开展情况，以及是否涉及问询函中所列的事项； 

2、获取润欣科技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对润欣科技的收入构成、客户类

别等进行分析，了解是否存在问询函中所列的事项；  

3、查询润欣科技的定期报告、各类公告以及相关的行业研究报告，了解润

欣科技的经营动态、行业竞争情况；同时获取润欣科技的合同台账，了解润欣科

技是否参与签署垄断协议等；  

4、查看润欣科技关于本次募投项目相关的可行性分析、项目投资明细、效

益测算过程等，并与润欣科技的高级管理人员访谈，了解润欣科技募投项目是否

涉及问询函所列事项。 

经上述核查，保荐人认为： 

1、润欣科技主要通过向客户提供包含 IC 定制设计、IC 应用方案设计、IC

分销在内的技术服务，形成 IC 产品的销售，未涉及互联网数据服务业务，不存

在为客户提供互联网数据服务的情形；润欣科技 2020 年年报里披露的“公司主要

经营活动包括互联网数据服务”指的是润欣科技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里包含了

“互联网数据服务”，但是润欣科技实际经营活动中未涉及互联网数据服务业务，

也不存在为客户提供互联网数据服务的情形。 

2、润欣科技不涉及向客户提供个人数据存储及运营的相关服务，也不存在

收集、存储个人数据，或对相关数据挖掘及提供增值服务等情况； 

3、润欣科技不提供、参与或与客户共同运营网站、APP 等互联网平台业务，

不属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中规定的“平台

经济领域经营者”；润欣科技所处行业竞争状况公平有序、合法合规，不存在签

署垄断协议、限制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竞争情形；公司设立以来，

不存在与其他企业进行合并、取得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对其他经营者施加

决定性影响的情形，因此不存在达到申报标准的经营者集中情形，不需要履行申

报义务。 

4、润欣科技简易程序再融资的募投项目系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向 IC 产业链



 

5 

上游延伸，不涉及上述 1、2、3 中的相关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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